鹤壁市人口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开展

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人口计生委：
根据《河南省人口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河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采集方案〉的通知》精神要求，对流动人口进行信息数据管理，各县区要做好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工作。为保证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录入工作质量，及时准确录入信息，提出以下要求：一是领导高度重视，一把手为责任人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流动办人员分工明确，责任到人。并做好与公安、工商、劳动、城建等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；二是时间要求：4月25日前完成对信息采集人员培训，6月1日—5日市级将对信息采集情况进行抽查，结果通报全市并记入年终成绩。6月6日—30日完成录入工作。三是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录入工作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要求严格，希望县区认真组织，抓好落实，园满完成工作任务。
附件：《河南省人口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河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采集方案〉的通知》
 二○○八年四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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